附件2
蚌埠田家炳中学音乐特长生专项测试
内容及评分标准
一、测试内容
1.声乐表演：民族唱法、美声唱法、通俗唱法（任选其  一，曲目自定），考生采用清唱的方式进行表演。
2．器乐演奏：中西洋乐器演奏皆可。演奏一首练习曲或乐曲（曲目自选）,学校提供钢琴，其他乐器自带。钢琴专业最好能弹奏车尔尼849程度以上练习曲一首或乐曲一首。 
3．素养测试：乐理视唱练习。考生采用现场抽签方式进行测试。 
二、评分标准及评分细则   
1.演唱/演奏评分标准（70分）
(1) 能规范、流畅、完整地、有感情地演唱/演奏作品，基本功扎实，音准、节奏、力度、速度把握准确，音色优美，歌/乐曲表现力强，	60分-70分。
（2）能完整地演唱/演奏作品，具有一定的基本功，音准、节奏准确，力度、速度把握好，音色较好，作品表现力较好，50分-60分。
（3）能完整地演唱/演奏作品，音准、节奏准确，力度、速度把握一般，音色一般，作品表现力一般，	40分-50分。
（4）作品完成度一般，音准、节奏、力度、速度及音色把握较差，歌曲表现差， 40分以下。
2. 素养测试（30分）	
内容包括：模唱、节奏模打、乐理常识、识谱。



